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實務系列 ●  判解  No.4集  

 

 75

刑訴判解 ...................................................................................................................................................  

對證人未踐行拒絕證言之告知，轉為被告時該證

言之證據能力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429號判決 
───────────────── 
【事實摘要】 

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在偵查某甲所涉販賣毒品案件中令某乙以證人身分

作證，並就某乙有無向某甲購買毒品之事實加以訊問，檢察官某丙於命某乙作證

時，未踐行告知某乙得拒絕證言之程序，即逕行命其具結作證。 

【裁判要旨】 

……刑事訴訟法第181條規定：「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前條第一項

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此項規定旨在免除證人陷於抉擇

控訴自己或與其有一定身分關係之人犯罪，或因陳述不實而受偽證之處罰，或不

陳述而受罰鍰處罰等困境。證人此項拒絕證言權與被告之緘默權同屬不自證己罪

之特權，為確保證人此項權利，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2項規定法官或檢察官有告

知證人得拒絕證言之義務；如法官或檢察官未踐行此項告知義務，而逕行告

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命朗讀結文後具結，將使證人陷於前述抉擇

困境，無異侵奪證人此項拒絕證言權，有違證人不自證己罪之原則。該證人

於此情況下所為之具結程序即有瑕疵，為貫徹上述保障證人權益規定之旨

意，自應認其具結不生合法之效力，縱其陳述不實，亦不能遽依偽證罪責論

擬。……又證人拒絕證言權之行使，並不以該證人事後果已因該項陳述受

刑事追訴或處罰為必要，祇要證人因其陳述在客觀上有遭受刑事追訴或處罰

之虞，即足當之。故上訴人在其另案所涉販賣毒品案件中是否自白販賣毒品犯

行，檢察官事後是否援引上訴人於張○○所涉販賣毒品案件偵查中之證述，作為

其犯罪之證據，以及事後上訴人是否果因此項陳述使其在本身所涉施用毒品案件

中處於有利或更不利之地位，均不影響於其拒絕證言權之行使，以及檢察官依法

踐行告知證人得拒絕證言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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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速覽】 

不自證己罪原則的內涵在於不可要求人民積極主動配合國家對其之追訴，本

法中與此原則相關之規定：對被告有第95條告知義務規定；對證人則為第181條

之拒絕證言權與第186條第2項之告知義務。上開實務見解中也自相同法理論述第

181條與第186條第2項之內涵。 
學說上對於這個問題有同實務見解認為應自條文之規範目的──不自證己罪

──出發加以討論者，認為該證言無證據能力。也有學者認為若未為告知義務要

求證人具結後證言，等到證人轉為被告時作為證據使用，形同是用不正方法訊

問，應依本法第156條規定認定該證言無證據能力。此外學說上也有論者認為既

然此情形法無明文，應依本法第158條之4權衡判斷。 

【考題分析】 
 

甲立法委員涉嫌貪瀆罪，檢察官認為某乙對案件可能知悉，又不確信乙是否為

共犯，乃在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傳喚乙訊問。經過數月偵查後，檢察官相信

甲、乙為共犯，將乙改列為「被告」而與甲一同提起公訴。假設一、檢察官在

訊問乙時，有踐行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2項之告知義務。假設二、檢察官在訊

問之時，未踐行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2項之告知義務。在假設一、假設二之不

同情形，請分別回答：乙在偵查中以「證人」身分所作不利於自己之陳述，在

乙為被告之審判中是否得成為證據？（25%） （94台大法研○1 ） 
 

◎答題關鍵 

上開問題的爭點在於檢察官未對證人行告知義務，等到該證人轉為被告

時，該證言有無證據能力？答案為否定，理由有以下各說： 
1.從不自證己罪之規範目的出發討論 
2.屬於不正訊問，依本法第156條規定處理 
3.法未明文，所以用第158條之4權衡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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